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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低温试验；

———第３部分：高温试验；

———第４部分：温度和高度试验；

———第５部分：冲击试验；

———第６部分：振动试验；

———第７部分：湿热试验；

———第８部分：盐雾试验；

———第９部分：防水性试验；

———第１０部分：砂尘试验；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第４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３５）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深圳市

大疆创新技术有限公司、西安爱生技术集团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瑞锋、陈明非、蔡良续、李敏伟、何志凯、张黎、舒振杰、张小林、胡永红、杨、

钟志勇、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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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４部分：温度和高度试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起飞重量在０．２５ｋｇ～１５０ｋｇ之间）系统（含飞行

器和地面站）温度和高度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设备和仪器、试验过程、试验中断和恢复、试验结果评定

和试验报告。

本部分适用于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温度和高度综合作用环境影响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

以此来确定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对温度和高度综合作用环境的耐受能力。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５—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Ｍ：低温／低气压

综合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６—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Ｚ／ＡＭ：高温／低气压

综合试验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低温工作温度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设备正常暴露于其中并要求工作的最低温度。

３．２　

高温工作温度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犺犻犵犺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设备正常暴露于其中并要求工作的最高温度。

３．３　

高度　犪犾狋犻狋狌犱犲

高出平均海平面的绝对高程。

注：试验期间可用暴露于其中的相对于海平面的环境压力表征。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定义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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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试验条件

４．１　温度和高度试验条件

４．１．１　概述

除非另有规定，温度和高度试验应按照下述试验条件进行。

４．１．２　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

按有关文件确定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若相关文件未规定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可以按照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５—２００８或从表１推荐的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中选取相应的试验条件，选取试验条件应覆

盖受试设备的低温工作温度和最大飞行高度或最大使用海拔高度。

表１　推荐的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

序号
温度

℃

气压

ｋＰａ

对应高度

ｍ

１ —４０ ４０ ７１５０

２ —４０ ５５ ４８５０

３ —４０ ７０ ３０００

　　若表１推荐的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５—２００８给出的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都不适

用，可按照式（１）计算确定试验气压：

狆＝１０１．３３
２８８－６．５犎

２８８（ ）
５．２５５８

……………………（１）

　　式中：

狆———压力，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犎———最大使用海拔高度，单位为千米（ｋｍ）。

４．１．３　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

按有关文件确定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若相关文件未规定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可以按照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６—２００８或从表２推荐的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中选取相应的试验条件，选取试验条件应覆

盖受试设备的高温工作温度和最大飞行高度或最大使用海拔高度。

表２　推荐的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

序号
温度

℃

气压

ｋＰａ

对应高度

ｍ

１ ５５ ４０ ７１５０

２ ５５ ５５ ４８５０

３ ５５ ７０ ３０００

　　若表２推荐的高温低气压试验条件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５—２００８给出的低温低气压试验条件都不适

用，可按照式（１）计算确定试验气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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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试验持续时间

在４．１．２、４．１．３规定的每种试验条件下，受试设备温度、压力达到稳定后进行功能／性能测试所需的

时间，或相关文件规定的额定状态下最长工作时间（优先选择）。

４．１．５　温度变化率

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否则推荐温度变化速率不大于３℃／ｍｉｎ。

４．１．６　压力变化速率

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否则推荐压力变化速率不大于４．８ｋＰａ／ｍｉｎ。

４．２　受试设备

受试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受试设备技术状态应与提交的产品资料内容相符；

ｂ）　受试设备数量应满足试验要求，受试设备数量至少为１套；

ｃ）　受试设备应有企业合格证等质量检验证明。

５　试验设备和仪器

用于试验的仪器设备（包括专用设备）应经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陪试设备应检验合格。受试

设备功能／性能测试所用的测试仪器应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其测量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应小于被

测参数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对试验箱（室）的要求一般如下：

ａ）　试验箱（室）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４的要求；

ｂ）　试验箱（室）应能满足４．１的要求；

ｃ）　试验箱（室）压力变化期间，吸入试验箱（室）的空气应不会污染试验箱（室）内部和被试品；

ｄ）　试验箱（室）应配备能连续监控温度和压力条件的辅助仪器。

６　试验过程

６．１　试验前准备

试验开始前，应确定受试设备的技术状态和数量、试验程序、试验参数量值、温度稳定时间等。

温度稳定时间建议采用实测的方式确定，确定方法详见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３的要求。无法

实测时按照以下重量法确定被试品非工作状态下温度稳定时间：

ａ）　受试设备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１ｈ；

ｂ）　１．５ｋｇ＜受试设备重量≤１５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２ｈ；

ｃ）　１５ｋｇ＜受试设备重量≤１５０ｋｇ，温度稳定时间为４ｈ。

６．２　预处理

受试设备在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规定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达到温度稳定。

６．３　试验前检测

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并按有关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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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６．４　试验步骤

按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低温低气压试验和高温低气压试验的顺序，否则先进行低温低气压试验再进

行高温低气压试验。温度和高度试验步骤如下：

ａ）　按ＧＢ／Ｔ３８９２４．１—２０２０中４．４规定将受试设备安装到试验箱（室）内，安装完成后按有关文件

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并记录检测结果，以确保受试设备安装完好；

ｂ）　受试设备不工作，按４．１．５规定的温度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室）内温度调节至４．１．２规定的低温

低气压试验温度并保持６．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以使受试设备达到温度稳定；

ｃ）　使受试设备按相关文件规定的最小负荷状态工作，然后按４．１．６规定的压力变化速率将试验箱

内压力调节至４．１．２规定的低温低气压试验压力，在试验箱（室）内压力达到稳定后，保持４．１．４

规定的试验时间，保持期间按受试设备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

记录检测结果。检测结束后受试设备停止工作；

ｄ）　按４．１．６规定的压力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内压力调节至标准大气压条件（１０１．３ｋＰａ），再按４．１．５

规定的温度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室）内温度调节至４．１．３规定的高温低气压试验温度并保持６．１

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以使受试设备达到温度稳定（若条件允许，受试设备可以全程工作）；

ｅ）　使受试设备按有关文件规定的负荷（至少不低于额定负荷）状态下工作，再按４．１．６规定的压力

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内压力调节至４．１．３规定的试验压力，在试验箱（室）内压力达到稳定后，保

持４．１．４规定的试验时间，保持期间按受试设备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

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检测结束后受试设备停止工作。

６．５　恢复

按４．１．６规定的压力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内压力恢复至标准大气压力条件（１０１．３ｋＰａ），再按４．１．５规

定的温度变化速率将试验箱内温度恢复至标准大气温度，并保持６．１确定的温度稳定时间，以使受试设

备达到温度稳定。

６．６　试验后检测

对受试设备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并按有关文件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

结果。

７　试验中断和恢复

７．１　欠试验中断

当试验条件低于允差下限时，应从低于试验条件的点重新达到规定的试验条件，恢复试验直至

结束。

７．２　过试验中断

当试验条件超过允差上限时，宜停止试验，用新的受试设备重新试验。若分析确认受试设备未损

坏，且证明过试验条件对该受试设备没有任何影响，则按７．１处理继续试验。

８　试验结果评定

受试设备在温度和高度试验前、后的外观和结构检查结果以及试验前、中、后的功能／性能检测结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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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有关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受试设备温度和高度试验结果合格，４．１．２和４．１．３规定的试验条件为

承受温度和高度综合环境能力的最低要求。

９　试验报告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受试设备型号、名称、组成、数量及提供单位的信息；

ｂ）　试验依据；

ｃ）　试验程序；

ｄ）　试验条件；

ｅ）　试验日期、试验地点、试验人员、试验设备、测试设备及仪器；

ｆ）　试验过程；

ｇ）　受试设备照片及其在试验设备中的安装照片；

ｈ）　试验参数控制或测量数据；

ｉ）　受试设备外观和功能／性能测试数据；

ｊ）　试验结果；

ｋ）　存在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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